大仁科技大學  

毒性化學物質轉讓同意申請表
	申請單位
	
	出讓單位
	

	申 請 人
	（簽章）               
	出 讓 人
	（簽章）                   

	申請實驗室名稱
	
	出讓人實驗室名稱
	

	申請人聯絡電話
	分機：           
手機：                          
	出讓人聯絡電話
	分機：           
手機：                          

	申請單位主管
	
	出讓單位主管
	

	轉讓毒性化學物質名稱（中文/英文）
	
	列管編號-序號
	

	轉讓重量（公斤/公升）
	
	轉讓數量(瓶/桶)
	

	申請人使用目的/計畫名稱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環安中心主任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
	


備註：1.申請人必須遵守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及本校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規則等規定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2.為定期核對各毒化物之運作狀況，申請人必須遵守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須知」之規定，繳交相關紀錄表，以便作後續統計管理與申報。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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